补充协议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

鉴于甲乙双方已签订《原公交合同名称》（以下简称“主合同”），为进一步明确双方在合同变更与解除、付款结算中的相关事宜的权利和义务，避免产生争议，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合同变更与解除的基本原则

除主合同已有明确约定外，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此原则旨在维护合同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确保双方基于最初的合意履行各自义务，保障公共交通服务的连续性和可靠性，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出行需求以及双方的商业预期。
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要求

主合同提及甲方解除合约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预见且明确约定的特殊客观情况，针对如新疆大学博达校区项目到期撤场、寒暑假或其他原因的情况，甲方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情况下，因上述情况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应当于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书面通知，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方可依据本条款启动解除程序。

三、违约责任
1、乙方应于甲方付款前，向甲方开具等额合规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如乙方开具的发票不规范、不合法或涉嫌虚开等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须向甲方重新开具等额合规的发票。

2、若一方违反本补充协议的规定要求，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主合同约定的总价款的[10%]。若因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超过违约金数额的损失，违约方还应予以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因处理纠纷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

四、争议解决方式

如双方在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就合同变更与解除相关事宜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争议解决期间，除涉及争议的部分外，双方应继续履行主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

五、其他条款

本补充协议是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存在冲突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